
113學年度國立新竹高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實施計畫(公告版) 

 

一、依   據：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與大專校

院協作共好計畫、113學年度優質化輔助方案 113-B4形塑人文藝術素養子計

畫辦理。 

二、目   的：為鼓勵學生分享自主學習計畫成果，並藉由分享與觀摩，提升自主學習的動機

與學習內涵特舉辦成果發表會。 

三、主辦單位：圖書館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實習處 

五、參加對象：本校 113學年度參與自主學習施行之學生。 

六、經費來源：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與大專

校院協作共好計畫與 113學年度優質化輔助方案。 

七、徵件類型：海報、實體作品、簡報、影片等自主學習成果。 

八、發表形式： 

(一)靜態展：以海報或海報+實體作品靜態展示。 

(二)動態展：以簡報或影片進行口頭報告。每組報告時間 6分鐘，另有 2分鐘提問與回

饋，共 8分鐘。 

九、發表時間：114年 5月 26日(星期一) 10：00 ~ 12：50 

十、發表會當天流程與地點：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8：00 - 9：50 動態參展者發表排練指導 公假辦理 

9：50 - 10：10 綜高二年級各班集合、發選票 

地點：階梯教室 10：10 - 11：30 動態發表暨評選與票數統計 

11：30 - 11：50 參展證明書頒發 

11：40 - 12：50 靜態發表評選 地點：綠漪軒 

十一、獎勵： 

(一) 凡參展同學於發表會當天獲頒參展證明書一紙，同時進行動、靜態展成果票選活動

(12:50前投票結束)，各取 10名以茲鼓勵。 

(二) 動態展參與者所獲票數為前 5名者，每組頒發獎狀及藝文護照積點 50點(現金 500

元)，6-10名者每組頒發獎狀及全聯禮券 200元。 

(三) 靜態展參與所獲票數為前 5名者，每組頒發獎狀及藝文護照積點 40點(現金 400元)，

6-10名者每組頒發獎狀及全聯禮券 100元。 



(四) 另備小禮物摸彩，提供給現場參與投票之同學。 

(五) 獎狀及獎金擇日由校長頒發。 

十二、報名資訊： 

(一) 報名方式： 

    因受發表場地與時間之限制，靜態發表將自報名作品中擇優 40組參展、動態發

表擇優 10組參展。動、靜態展可同時報名參加，請參加者以小組為單位，於 5月 19

日(星期一) 17:00前將檔案及參賽者相關資訊 (如參展人員姓名班級、作品名稱、作

品等) 傳到指定雲端表單(逾時即關閉表單)，表單連結如下： 

 

(二) 報名上傳內容說明： 

1. 靜態展說明： 

(1) 海報： A4大小 PDF檔 1頁，校方將印成 A1海報。(製作建議如附件一)。 

(2) 實體作品：如有實體作品產出才需要繳交。請同時繳交說明書 (如附件二)。 

2. 動態展說明：  

(1) PPT：10頁以內。 

(2) 影片：影片長度限 5分鐘內 (以影片參與動態展者，屆時需上台自我介紹約 1分

鐘再進行 5分鐘的影片撥放)。 

3.無論動、靜態展皆須上傳以下資料： 

(1) 自主學習成果(指廣義自主學習成果，包含計畫名稱、緣起與目的、過程中遭

遇之困難與克服、學習成果、心得與展望等) 

(2) 作品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三，因須簽名，可拍照後上傳) 

(3) 肖像授權同意書。(如附件四，因須簽名，可拍照後上傳) 

（三）發表會參展名單公告： 

若動靜態展報名組數分別超過 10組與 40組，將進行作品初選，並於 5/22(四)前於本

校首頁及圖書館網頁公佈初選錄取名單。 

十三、經費概算(略) 

十四、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